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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成功大學 

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
 

108.03.21 教育部臺教師(二)字第 1080038324 號函同意備查 

類型  課程名稱  學分

數  

備註  

教育基

礎課程  

教育概論  2  至少 2 科 4 學分。  

教育心理學  2  

教育哲學  2  

教育社會學  2  

教育行政  2  

青少年心理學  2  

發展心理學  2  

特殊教育導論  2  

家政教育概論  2  

中等教育  2  

教育方

法課程  

教學原理  2  至少 4 科 8 學分。  

課程發展與設計  2  

學習評量  2  

班級經營  2  

教學媒體與運用  2  

輔導原理與實務  2  

心理與教育測驗  2  

人際關係與溝通  2  

創意教學與多元評量  2  

學習與教學  2  

教學方法與策略  2  

學習動機與策略  2  

教育統計  2  

教育實

踐課程  
※分科 /分領域（群科）教材教法  2  至少 4 科 8 學分：  

1 .※為必修。   

2 .分科 /分領域（群科）

教材教法、教學實習課

程：  

（ 1） 修 習 教 育 學 程 第

三學期始可修習。  

（ 2） 依 任 教 科 目 分 別

修習。  

※分科 /分領域（群科）教學實習  2  

※教育議題專題  2  

補救教學  2  

生涯教育  2  

學校輔導工作  2  

教師生涯發展  2  

情緒教育  2  

戶外探索設計與實施  2  

休閒教育 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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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  

1.本校師資生至少應修畢教育專業課程 26學分，且修業期程應至少兩年（實際修課應達 4學期以上）。 

2.教育基礎課程、教育方法課程及教育實踐課程科目修習超過應修學分，得採計於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。 

3.本表為 108學年度起師資生適用，107學年度（含）之前師資生得適用之。 

 

童軍教育  2  

家庭發展  2  

公民教育  2  

性別與教育  2  

教學設計與簡報  2  

服務學習理念與實踐  2  

親職教育  2  

戶外教育  2  






